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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教函〔2019〕31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答复类型：B 

 

 

关于市人大十六届四次会议 
第 1171 号建议的答复函 

 

甘泽阳代表: 

您提出的《关于加大对我市“失管未成年人”的教育管理

的建议》（第 1171 号）由我局会同市检察院、法院、司法局等

单位办理。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 

失管失学已成为青少年违法犯罪前的主要生活常态，要做

好失管未成年人的管理工作，需要学校教育，更需要家庭和社

会的协作配合，防止失管未成年人走上犯罪道路。长期以来，

我局高度重视未成年人的教育管理工作，在失管未成年人方面

做了大量工作，取得了一定成效。 

一是将“控辍保学”作为一项重要的评估指标。认真落实

义务教育在校生“控辍保学”工作职责，将辍学率纳入中小学

校“义务教育管理标准化学校”评估的前置条件，列入政府教

育督导重点内容。目前我市小学 243 所、初中 133 所学校通过

省义务教育管理标准化学校认定。健全政府、学校、村居联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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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制，建立学生辍学报告制度和困难学生关爱帮扶机制，及时

沟通信息，协调配合，一旦发现学生辍学，协调多方力量做好

动员复学工作。每学期开学前，组织学生按时入学，开学后组

织检查组对控辍保学工作开展检查。 

2.开展多种形式的法治教育。在中小学阶段开设“道德与法

治”课程，在中等职业学校开设《职业道德与法律》课，加大

中小学生法治教育力度；组织全市 4.2 万名教师、150 万名学生

通过泉州市学校安全教育平台在线学习法治知识；结合“12.4”

国家宪法日，每年开展宪法晨读、宪法征文比赛、青少年网络

知识竞赛、学宪法讲宪法演讲比赛等宣传教育活动；在中小学

社会实践基地专门开设各种法治教育展馆，每年组织青少年学

生到法制教育基地参观学习和体验；全市各中小学配备了法制

副校长或法制辅导员，每年定期到学校开展法制专题讲座或报

告会，通过剖析案情、以案说法、模拟法庭等多种形式，加强

学生法治教育；市中级人民法院通过选派兼职法制副校长，深

入学校开展法治讲座、法院公众开发日和庭审观摩，以及学生

模拟法庭等形式，加强师生宣讲式教育、体验式教育、参与式

教育；市检察院、市司法局等部门开展“法制进校园”巡讲活

动，对学生开展自护教育、犯罪预防、反校园欺凌暴力等教育。 

3.加强家校平台联系。通过家长会、致家长一封信、微信群、

电话、面谈等方式强化家校联系，在前学教育阶段倡导亲子教

育，由家长及幼儿共同学习；在中小学阶段积极引导家长关注

孩子的健康成长特别是心理健康，通过泉州市学校安全教育平

台加强家长的安全教育，由家长及学生共同完成家庭安全作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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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周末及节假日发送一则安全提醒短信，告知家长注意事项，

督促家长履行学生放学后的监管责任。 

4.积极推进家庭教育。近年来，我局联合市妇联启动示范性

家长学校建设，目前有 277 所市级以上示范家长学校。全市中

小学已普遍成立家长委员会，建立家长学校，每年举办 2—4 次

家委活动或家教讲座，积极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。联合市妇

联、市关工委组建一支 100 名左右的志愿者队伍，坚持每年举

办“家庭教育公益大讲堂”活动，组织家教巡回报告团到各基

层学校、村居委会宣讲家教知识。联合市委文明办举办泉州市

“阳光心灵，亲近父母”“做智慧父母，育健康孩子”“生涯规

划教育”等家庭教育进学校公益巡讲活动。定期开展家庭教育

优秀论文、优秀案例征集评选活动，整理出版《家教妙招》一

书。在泉州晚报创设“家庭教育大讲堂”专栏，推广家庭教育

典型经验，普及家庭教育科学知识。在泉州德育网创设“家庭

教育网络报告厅”，制作百部家庭教育视频，建立心理在线咨询

栏目，开通泉州德育微信平台，定期发布家庭教育知识，营造

良好家校关系和协同育人氛围。 

我局在失管未成年人教育和督促家长履行监管责任方面做

了大量工作，有效防范适龄学生失学、辍学。但失管未成年人

辍学”问题成因复杂，需要全社会共同携手采取进一步措施。

我局将根据您的建议，进一步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： 

一是开展“控辍保学”专项治理。继续把“控辍保学”作

为义务教育阶段的重点工作，进一步加强督查，形成较完善的

监督机制，积极推行电子学籍管理，通过电子学籍管理提高“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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辍保学”工作成效。 

二是继续深化学生法治教育。会同市司法局、检察院、法

院等部门继续开展法律讲座、巡讲、法治微电影等活动，组织

法制副校长、法律服务工作者履行社会责任，进校园为学生开

展法律专题讲座。 

三是构建未成年人保护联盟。会同市政法委、检察院、公

安、司法等部门组建“未成年人保护联盟”，建立跨部门合作机

制，联合出台保护未成年人切实有效的措施，协同开展校园安

全和未成年人保护工作，形成家庭、学校、社会紧密衔接的工

作合力。 

感谢您对我市教育工作的关心、理解与支持，欢迎继续给

予关注指导。 

 

分管领导：蔡琦瑜 

经办人员：张良城 

联系电话：22782905 

 

 泉州市教育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5 月 13 日 

 

 

抄送：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委、市委督查室、市政府 

督查室，市检察院、法院，市司法局。 


